
《盐铁论》中儒家义利观新探

陈佩辉①

  摘 要 《盐铁论》中贤良文学所代表的儒家义利思想是对孟子义利观的进一步发

展,贤良文学并不一般地反对利益,而是反对以权夺利的官营工商业。他们认为应以义

为治国的第一原则:仁义为立国之基,权利为政治之残害,以仁义辅国有大利,而争权

夺利虽有小利,但会造成百姓疾苦,最终危及王朝。贤良文学还进一步明确了上下分配

公正的正义观,并认为义可生利、利可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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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是西汉儒家学者桓宽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记录增广而成。昭

帝时期是西汉政治文化与治国策略转变的关键时期。我们知道,汉武帝主政期间改变了

西汉前期以黄老道家思想治国的政治文化,积极扩充政府权力,形成强势的中央集权,

一方面削减诸侯势力,一方面展开对匈奴的漫长战争。为了满足对内的治理和对外的战

争需要,武帝采取了盐铁酒专卖、平准均输等政策以扩充政府收入,在一定时期甚至采

取了征收财产税的政策以应对漫长的对外战争。为了保证财货收入的增长和社会稳定,

武帝重用文法吏,严刑峻法。由于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对匈战争,这一政策被许多学者称

为战时经济政策。② 战时经济政策利用国家垄断权力任意制定价格,并由地方官吏摊派

到编户之民,实质上是变相征税,将百姓财富转移至政府层面,因此对汉帝国经济的健

康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困扰。由于多年战争的耗费以及严刑峻法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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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即位之时 “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百姓流离,出现大量荒地,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

遭到严重破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朝廷征集以儒学为业的贤良文学与以御史大夫桑弘

羊为首的战时经济政策维护者进行论辩,以应对百姓疾苦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这次

会议因所论主题皆与盐铁专卖政策有密切关系而被称为盐铁会议。① 桓宽在 《盐铁论·

杂论》篇中称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之间争论的实质为 “上仁义”与 “务权利”之争。换

言之,这次会议的根本点在儒家看来就是义利之争。但目前学界的研究散金碎银,对于

儒家代表贤良文学的义利观的阐释多寻章摘句,并未全面呈现出其思想特点及其历史定

位。而要澄清学界的诸多偏失,我们首先要理解 “上仁义”与 “务权利”之具体所指。

这也就决定了本文的文章结构:首先分析 《盐铁论》的根本争端所在;其次考察已有研

究,澄清诸多误解及其根源;最后全面分析贤良文学的义利思想及其历史定位。

一、
 

何谓 “上仁义” “务权利”

“仁义”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其含义清楚明白,儒家也将其作为治国之基。那

么,“权利”为何呢? 其含义迥异于现代汉语中的 “权利”一词。理解 “权利”这一概

念是理解贤良文学义利观的关键。先秦时期 “权利”一词的主要含义为权势和财货,是

作为名词使用的,如 《荀子·劝学》中 “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的 “权利”在 《盐铁论》

中也有同样的含义,《禁耕》篇说:“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

萧墙,而不在朐邴也。”权势和财货并非一定与仁义相反,那么为何桓宽以 “务权利”

与 “上仁义”相对呢? 我们再看 《盐铁论》中其他关于 “务权利”的论述:

1.
 

贤良曰:“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祭食饮,声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

也。故圣人为之制度以防之。间者,士大夫务于权利,怠于礼义;故百姓仿效,颇

踰制度。”(《盐铁论·散不足》)

2.
 

文学曰:“礼义者,国之基也,而权利者,政之残也。孔子曰:‘能以礼让

为国乎? 何有。’……当此之时,诸侯莫能以德,而争于公利,故以权相倾。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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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合为一家,利末恶欲行? 淫巧恶欲施? 大夫君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

榷,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

为无间矣。……然而国家衰耗,城郭空虚。故非特崇仁义无以化民,非力本农无以

富邦也。”(《盐铁论·轻重》)

3.
 

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广德可以附远;知权利可以广用,而不知稼

穑可以富国也。(《盐铁论·杂论》)

在第一段中贤良认为如果士大夫把主要精力放在权势和利益上,就会怠于礼义①,无心

教化,而百姓在这样的治理下就会逾越礼法的限度,造成社会混乱。第二段认为 “礼义

者,国之基也,而权利者,政之残也”,这里 “残”可能是 “残害”义,也可能是 “残

余”义,但下文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当此之时,诸侯莫能以德,而争于公利,故以

权相倾。”诸侯们不能修德,却急于争夺公共利益,而其手段就是 “以权相倾”。显然,

“残”更可能是残暴的意思,因此仁义与权利就是对立的,这里的 “权利”中的 “利”

是 “以权相倾”而得,因而某种程度上包含了 “以权谋利”的意思。第三段中对于公卿

大夫们的指责透露出贤良文学对于 “权利”的更多理解,“任武”“广德”都是动词加名

词结构,而且两者还是相对立的。那么,与 “稼穑”相对立的 “权利”显然不是力耕重

农而得,而是从事商业的末利,不仅是从事商业的末利,根据前述 “以权谋利”,那么

这里的 “权利”可以理解为争权夺利、用权弄利,结合前述武帝的经济政策和盐铁会议

所讨论的核心议题,显然贤良文学批评的 “权利”主要指向封建官营工商业以垄断权力

和巧取豪夺所获得的利益。这在第二段的论述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以大夫桑弘羊为代表

的 “务权利”者通过盐铁和酒的专卖,无所不用其极地剖析秋毫之利,造成国家空虚、

经济失本,可以说是残害立国之基。总而言之,“上仁义”与 “务权利”不仅仅是 “上”

与 “务”之对立 (一为相对无为、一为斤斤计较),也有 “仁义”与 “权利”之对立

(一为治国之基、一为立国之残)。

贤良文学反对 “权利”,但是贤良文学反对一般的利益吗? 许多学者在分析盐铁论

义利关系时就忽视了这一问题,或者在论述了一般意义上的重义轻利的关系后补充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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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排斥合乎 “义”的 “利”。他们的说法有道理吗? 我们再看两段贤良文学的论述:

4.
 

田野辟而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国富而教

之以礼,则行道有让,而工商不相豫,人怀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盐铁论·禁

耕》)

5.
 

文学曰:“扇水都尉所言,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也,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

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诗云:‘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

言是听。’此诗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为权利者。……今陛下继大功之勤,养劳倦

之民,此用麋鬻之时;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辅明主以仁义,修润洪

业之道。明主即位以来,六年于兹,公卿无请减除不急之官,省罢机利之人。人权

县太久,民良望于上。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诣公

车,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议,

未有所定,此所谓守小节而遗大体,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盐铁论·复古》)

显然,第4段的论述表明贤良文学并不一般地反对利益,他们是追求国家富裕、百姓用

给的,而且还肯定了工商业的发展,只是认为在工商活动中要保持敦厚朴实之心,而不

能利益熏心进而争权夺利。在第5段中,贤良文学再次反对违反王道的争权夺利的行

为,强调当前的重要问题是兴利除害,罢免以巧诈谋利的 “机利之人”,以仁义兴利。

进一步地,贤良文学还区分了 “大利”“小利”:战时经济政策所得财货对于整个汉王朝

的永续发展来说仅仅是 “小利”,甚至会危及汉王朝的统治;而以仁义辅助皇帝、广安

百姓,由此而家富国强、王朝永续才是真正的 “大利”。这一点是将孟子义利思想中隐

含的应有之义明确地表达出来,我们在下文还会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那么,以 “义”

富民富国才是贤良文学所认可的义利观,这才是他们义利思想的中心观点,显然 “权

利”并非 “利”的全部,而仅仅是 “小利”。而大多数学者忽略了这一点或者仅仅将其

看作贤良文学义利观的边缘思想,混淆了 “权利”与 “利”的区别。

有必要指出,贤良文学 “大利”“小利”思想是在继承孔、孟、荀的基础上批判吸

收墨家及法家思想而成,是西汉儒学义利思想的重要发明。“大利”“小利”最早在儒家

文献成对出现是在 《荀子•王霸》《礼记•表记》中,但其中只是表示利之大小,并未

直接言及二者之间的冲突。不过在 《王霸》篇中,荀子继承孔子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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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的思想,认为 “小利”会 “伤国”,暗示了 “大利”“小利”的冲突,

进一步在伦理意义上恶化 “小利”。而在法家文献 《韩非子•十过》中则直接出现了

“大利”“小利”之间的冲突,韩非认为 “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其 “大利”主要是君

主更大层面的利益。“大利”一语在以 “兼爱”为中心的 《墨子》中经常出现,指代天

下之利,具有鲜明的公利色彩。但在儒家文献中,“大利”与 “小利”之间的直接对立

冲突,则首次出现在 《盐铁论》中,不可否认 《盐铁论》带有汉代百家融合的思想特

征,其多次对道家语词的引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在 “大利”“小利”的冲突上,《盐

铁论》中的儒生更加强调 “大利”的公利性质而非仅指君主利益,带有正向的伦理意

义,具有鲜明的儒家民本特征。贤良文学坚持以公利、民利为本而否定御史们的 “务小

利”(《盐铁论·能言》),并指责其为 “政之残”,下文我们还会结合其他文本对此展开

论述。

在此义利观基础之上,贤良文学在会议一开始关于治国之道的议论才能得到深入的

理解: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

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

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

盛则质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

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盐铁论·本议》)

由文法吏执行的封建官营工商业通过对专营商品的价格控制从民间获得所需要的战略物

资,实质上是对广大人民务农所得的强制再分配。这不同于一般工商业经营所得即通过

相对合理的物质交换,由市场供需来调节价格以保证农业要素在动态交易过程中获得应

有的利益。强制分配会造成农业要素无法获得足够的用于再生产的补充,因此对于农业

的扩大再生产甚至再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并出现了农业之本不固的经济危机。由

此,战时经济政策不仅造成商业领域的 “官进民退”、在分配上的官僚集团 “与民争

利”,而且造成农商分工上的 “本退末进”“本末倒置”,这些都导致大量资源不合理配

置的现象。面对这一局面,贤良文学的策略重点首先是要停止官僚集团的 “与民争利”,

抑制以行政权力强制获得末利的行为,罢除盐铁酒榷及均输之法,去除官僚集团浮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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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态,缓解民间疾苦。进而在此基础上改变政府的工作原则与工作重点,以 “上仁

义”替换 “务权利”,以仁义兴教化,移风易俗,如此则百姓归本,本进末退,农工商

各行各业各得其所,户口增加,王朝财政收入才能因税基扩大而稳定、持续增加,与此

同时民安则国家治理的成本也会下降。这两点自然会造成国家财富的累积较于 “务权

利”所得为多,从文景之治所累积的财富可以证明这一点。明了贤良文学的基本思想之

后,我们先对目前学界关于 《盐铁论》义利思想的研究做一番考察,然后再全面分析贤

良文学的义利思想。

二、
 

《盐铁论》 义利思想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自郭沫若先生以降,对 《盐铁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治国术 (statecraft)上,主要

分析盐铁会议中关于经济政策、对外政策和刑罚政策的争论。主流学者认为双方之间的

斗争是儒法斗争;① 有的学者认为是以官商为主体的官僚集团与社会平民之间的斗争;②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国家与社会之争,《盐铁论》被用来分析这一时期的社会控制理论和

现象,③ 也有的学者认为盐铁会议表面上是皇权与平民之争,而实质上是民间工商业与

官僚工商业之争。④

在治国术视野下开展的研究中,义利思想成为各方用来辩护的思想资源。研究者大

都从治国术的角度分析政策背后义利的轻重先后贵贱关系,大量的篇幅被用来分析义利

线索下双方对政策的争论,因此分析都停留在历史现象层次,从而忽视了贤良文学义利

思想的特色,尤其是对于孔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方面的贡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

三:第一,研究者不少是历史学出身,而盐铁会议的确是西汉社会政治政策的重要转折

点;第二,《盐铁论》的确提供了分析政策的很多显而易见的材料;第三,大部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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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先秦义利思想的理解有偏,先入为主地误解了贤良文学的义利思想。

大多数学者认为贤良文学坚持贵义贱利的观点,并认为贤良文学一味地反对利而陷

入迂阔,这些学者往往只看到义利割裂的两截状态、彼此对立、无法调和。当然,这也

是受到贤良文学表述的影响,比如:

文学曰:“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三王之时,迭盛迭衰。衰则扶之,

倾则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及其

后,礼义弛崩,风俗灭息,故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泪转相

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无以充虚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穑,田者不渔,抱关击

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尽物。如此,则愚智同功,不相倾也。《诗》云:‘彼有遗

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盐铁论·错币》)

不少学者故意误解了其中的说辞,但很显然这里文学所表达的意思不是将二者截然分

开,只要德义不要财利,而是坚持以仁义为本的修身与治国原则,从而制止 “违于义而

竞于财”的行为,达到 “愚智同功,不相倾”的目的也即每个人都有其基本的生活保

障。李祥俊先生曾指出贵义贱利的思想主要针对官僚阶层,但又把此种思想当作利益辩

护的工具,① 有失公允,并且他也没有看到贤良文学思想中义与利的一致性,义利依然

处于割裂状态。化涛在其博士论文 《权力视域下的政策调整与思想论争——— <盐铁论>

的政治学解读》中虽然在义利关系的分析上采取二者对立的角度,但在富国 (利)富民

(义)关系上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二者的一致性。不过,最终受制于其 “权力视域”的视

角,他将贤良文学归于为王权专制辩护的一方,混淆了贤良文学与官商集团的本质区

别。② 李兴在其博士论文 《<盐铁论>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在对贤良义利思想进行割

裂式的分析之后,在理论叙述上强调 “义生利”,“德”与 “得”相通,而贤良文学只是

以义制利,也忽略了贤良文学自身义利一致性及其价值。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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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前述的贤良文学义利观的基本思想,显然用义利的重轻贵贱先后无法全面

理解贤良文学的义利观,最多只能得其枝叶,甚至会对其义利观产生误解。比如彭新武

先生就认为贤良文学贵义贱利、安贫乐道的思想带有很多消极意味,因此扼杀了功利的

进取精神。① 这虽然看到贤良文学过激言辞所带来的危险,但忽略了言辞本身对百

姓疾苦状况的反映。并且进取精神有多种,儒家自身也有基于仁义思想而来的

“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济众”的进取精神,忽视贤良文学义利一致性的观点而仅

仅攻其过激言辞,不免会认为 “贤良文学在理论上把德与利各自的利弊片面化、

绝对化”。安贫乐道是儒生士大夫在处于无道乱世且不得其位的状况下的自觉所

为,并非要求士人之外的所有群体都要如此,也并非以此作为其社会政治理想。

仅仅因 “宁穷饥居于陋巷,安能变己而从俗化”,就认为贤良文学的理想社会是主

张简朴生活、安于贫贱,② 这就混淆了儒家理想社会与处于贫贱时的理想人格之间的

区别,是十分片面的。

三、
 

贤良文学义利思想及其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正如前所述,贤良文学继承了孟荀的思想,对道法墨诸家也有所吸收,但在贤良文

学的学派归属上,我们赞同贤良文学所表述的思想属于孟子学这一学界主流看法,③ 因

此考察贤良文学义利思想就必须首先澄清孟子的义利观。李明辉认为孟子的义利之辨是

基本的原则性区分,认为孟子思想属于义务论伦理学,道德价值无法化约为非道德价

值。在利的含义问题上,李明辉认为二程对孟子义利之辨的理解有简化之处,利不分公

私,都不能改变道德价值的绝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孟子否定利益,《孟子》中肯定利

益的地方很多,而且认为义可生利,甚至生 “王天下”的大利,但义与利分别属于两个

不同的序列之中,义生利的必然性只是在实践意义上的必然性,而非因果律意义上的必

然性。④ 毕明良的 《王安石政治哲学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二程以公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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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的思想,认为义利之辨首先是关于个人或国家行为原则的问题,是以义为行为原则

还是以利为行为原则。两个原则之间的选择是关于第一原则的选择,因而无法用一般意

义上的先后轻重论述,而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因此,孟子反对为了大利而牺牲义的 “枉

尺而直寻”,因为其不能作为行为准则的第一原则。① 李毅结合朱子对 《孟子》首章的

注释认为孟子的义利之辨主要是 “义心”“利心”之辨,其思想为 “充义心以生利、反

利心以除害”,这与李明辉、毕明良的观点有相通之处。李毅进一步讨论了客观上义如

何生利、利心如何害义。这里所生之 “利”与 “利心”之 “利”有差别:前一个利包括

纲常伦理得到维护即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后一个利则主要

是称霸天下即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② 虽然充义心能否生利等细

节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且用康德或程朱之学解释孟子思想也有可讨论之处,但从 《孟

子》文本上看三位学者基本上将孟子义利之辨的内在含义辨明。

回到盐铁会议,根据我们前面所述,贤良文学显然继承了孟子以义为行为准则的思

想,认为 “礼义者,国之基”,反对 “怠于礼义”的 “务权利”,这是第一原则之辨。但

面临当时的百姓忧苦与公卿大夫们咄咄逼人的攻击,尤其是当公卿大夫以 “君臣之义”

相威胁时,贤良文学不仅要援引孟子思想以反击,还要提出新的方案以适应新的形势。

大夫们在反对罢免官营工商业时说:

不轨之民,困桡公利,而欲擅山泽。从文学、贤良之意,则利归于下,而县官

无可为者。上之所行则非之,上之所言则讥之,专欲损上徇下,亏主而适臣,尚安

得上下之义,君臣之礼? 而何颂声能作也? (《盐铁论·取下》)

官营工商业能够给予君王巨大的财富,形成相对于百姓的强势地位,这恰能维护秦汉以

来撕去 “民本”之君主帝国的 “上下之义”。而放弃工商业的垄断,则地方家族就会基

于财富积累形成一定的自治权,分取君王之权,那么不得民心的中央政令难免陷入在地

方不得实施的局面。贤良文学面对这一反问,基于民本之义反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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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上取有量,自养有度,乐岁不盗,年饥则肆,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

籍敛,不过十一。君笃爱,臣尽力,上下交让,天下平。“浚发尔私”,上让下也。

“遂及我私”,先公职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也。”君君臣臣,

何为其无礼义乎? 及周之末涂,德惠塞而嗜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

于上公,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作也。……高枕谈卧、无叫号者,不知忧私责

与吏正戚者之愁也。……耳听五音、目视弄优者,不知蒙流矢、距敌方外者之死

也。东向伏几、振笔如调文者,不知木索之急、棰楚者之痛也。……故君子仁以

恕,义以度,所好恶与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刘好货,居者有积,行者有

囊。太王好色,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文王作刑,国无怨狱。武王行师,士乐为之

死,民乐为之用。若斯,则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讥? (《盐铁论·取下》)

为了反驳公卿大夫的厚敛民财以维持君臣民悬隔的 “上下之义”,贤良文学果断提出

“上取有量,自养有度”的赋税原则,重申儒家君仁臣忠民爱的 “上下交让”之 “义”

以抗衡君臣悬隔之 “义”。贤良文学引用 《诗经》两首诗以表达上对下的宽厚仁爱以及

下对上的忠诚敬爱,创造性地引申出公以私为先、私以公为先的正义观,这是对孟子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

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的继承与发展。帝王爱护百姓,不因公危

私,百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百姓忠于帝王,分国之权而不以私害公,帝国层面的利

益才能得到持续的保证,这也就打消了御史们对 “专欲损上徇下,亏主而适臣”的担

忧。贤良文学认为君臣民在利益分配上的公正是上下相让的君臣之义的落实,这是义生

利;同时君臣民在利益分配上的公正进一步保障君臣之义的实现,这是利生义。公卿大

夫若以帝王私利之心为行为原则而敛财无度、任意妄为,就会造成民困顿于下、无力顾

及公家利益,最终也会危及帝国的统治,这是不公正的君臣之义所生之害。贤良文学以

此批评战时经济政策给民众带来的债税之忧和性命之虞,呼吁停止该政策,公卿大夫无

言以对,最终暂停了 “郡国榷沽、关内铁官”(《盐铁论·取下》)。贤良文学敢于言大

利、百姓之利和公利,以利的公正分配为 “义”的实现,消除了 “义”的歧义性,这是

西汉儒学的重要发明。孟子认为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

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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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言利,但其中隐含了上下之间各有其分,君臣以义相维持,君臣之间若存在不公正

就会造成君民的敌对与分裂,最终产生最大的不利。可见贤良文学的这一义利思想也是

接着孟子讲,是对于孟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最后贤良文学将此正义观纳入仁义的范畴

之中,君王行仁义,则上下和谐,民乐为之用,则抵御匈奴如保其家,那么公卿大夫维

持战时经济政策也就失去了其意义。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与孟子在治国平天下上的

“迂阔”相比,贤良文学在理想主义的基础上还考量了诸多现实因素,比如在君民之义

上不仅要求朝廷考虑百姓的利益,也要求百姓考虑朝廷的利益,下也要让上。因此,

《盐铁论》在义利思想的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四、
 

结语

总之,《盐铁论》中儒家的义利思想可以概述如下:仁义为立国之基,权利为政治

之残,应以仁义为治国平天下的第一原则;利有小大,权利为小、仁义之利为大,切勿

以小害大。仁义辅国,则国有大利,争权夺利,则百姓疾苦,国有大害;在君臣民各有

其限度的正义观下,上下相让,义可生利,利可生义。这些思想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

展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的义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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